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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田文国、腾平春、郭凤侠、马学平、宁夏鑫田工贸有限公司、李小凤、宁夏鑫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鑫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青铜峡市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田文荣、田文国、田文忠、郭凤侠、李晓凤、藤平春、田文国、宁夏
鑫田工贸有限公司、宁夏鑫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3民终 1384号
案件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即2023年1月30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至1月30日）在本院三楼审判庭与（2022）宁03民终1444号案件开庭审
理，如你未按期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田文国、石尚萍、腾平春、田彩芳、田波、于捷：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鑫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青铜峡
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田文荣、田文国、郭凤侠、李晓凤、藤平春、田
彩芳、田波、于捷、田文国、石尚萍、宁夏鑫田工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为们下落不明，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宁 03民终 1444号案件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三日即2023年1月30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至1月30
日）在本院三楼审判庭与（2022）宁03民终1384号案件合并开庭审理，如你
未按期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车兴平：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与被告车兴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105民初42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车兴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15908.5元、截至 2022年 6月 22日的利息 7170.39元，共计 23078.89
元；自2022年6月23日起的利息，以15908.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4.8%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8元，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夏支行负担121元，由车兴平负担377元；公告费300元，由车兴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41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屈文光：

本院受理原告郭志明与被告屈文
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
124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燕弟：

原告蒙佳琪、蒙佳怡与你抚养费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422民初 391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杨
燕弟每月26日前分别支付未成年子女蒙佳
琪、蒙佳怡抚养费各 300元。案件受理费
1800元，减半交纳计 900元，由原告蒙佳
琪、蒙佳怡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吉县人民法院

宁夏兰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胡子翔：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会霞、宋秀云、陆琴、刘倩倩、苏梅、张萍、薛丽娟、王珠、张金莲、徐海
妮、贺国威、李爱花、朱碧琴、黄伟、张文秀、刘帅、张磊、方海生、文进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18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被告宁夏兰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胡子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会霞
工资5880元，宋秀云工资4763元，陆琴工资3357元，刘倩倩工资4236元，苏梅工资3692元，张
萍工资 16567元，薛丽娟工资 18640元,王珠工资 4131元，张金莲工资 10038元，徐海妮工资
5645元，贺国威工资 10270元，李爱花工资 11164元，朱碧琴工资 5006元，黄伟工资 23017元，
张文秀工资2461元，刘帅工资2007元，张磊工资6037元，方海生工资6790元，文进工资872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348元，公告费 480
元，共计3828元，由被告宁夏兰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胡子翔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银川萨法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江波、周春玲、包俊、母义俊：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宁夏劲海瑞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银川萨法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银川时速一千商贸
有限公司、宁夏聚佰家商贸有限公司、高劲松、韩莉、江波、周春玲、包俊、母义俊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24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 3894521.18元；二、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1年 1月 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以代偿款 3894521.1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的两倍计算）；三、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高劲松质押的其持有的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的 90%
股权{出质股权数额 1800万元/万股，质权登记编号（银）内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 00042号}折价、变卖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江
波质押的其持有的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的 10%股权{出质股权数额 200万元/万股，质权登记编号（银）内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 00043号}折价、变卖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五、被告银川萨法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银川时速一千商贸有限公司、高劲松、韩莉、江波、周春玲、包俊、母义俊对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六、驳回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5156元，由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负担 8476元，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银川萨法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银川时速一千商贸有限公司、高劲松、韩莉、江波、周春玲、包俊、母义俊共同负担 36680
元；公告费 2100元，由被告银川一秀华冠商贸有限公司、银川萨法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银川时速一千商贸有限公司、高劲松、韩莉、江波、周春玲、包俊、母义俊共同负担。限你们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白尚：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白尚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30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白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返还长城牌汽车一辆（车牌号宁CV9992号；车架号LGWCA3197FC001055），
并协助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二、被告白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为被告白尚全部未付租金32360.64元、逾期付
款违约金3236.06元；三、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应就上述第一项判决所述的车辆与被告白尚协议
折价,或者将该车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被告白尚上述第二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如所得价款不足
清偿上述债务,则不足部分由被告白尚继续清偿，如所得价款超过上述债务,则超出部分归被告白尚所有；四、驳
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0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
司负担64元，被告白尚负担706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白尚负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苏耀成、黑彩霞、杨佐成、马金虎：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5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苏耀成、黑彩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
金70000元、利息16628.75元、罚息7307.69元、复利629.53元，合计94565.97元；二、被告苏耀成、黑彩霞还
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12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
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
计算；复利以期内未还利息2013.38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马金虎、杨佐
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苏耀成、黑彩霞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82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苏耀成、黑彩霞、杨佐
成、马金虎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苏耀成、黑彩霞、杨佐成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李学贵、马晓琴、李晓刚、马占清、张正亚：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5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
被告李学贵、马晓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
金59499元、利息11368.17元、罚息5555.54元、复利71.51元，合计76494.22元；二、被告李学贵、马晓琴还
应当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12月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
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
计算；复利以期内未还利息257.1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李晓刚、马占清、
张正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李学贵、马晓琴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
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6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李学贵、马晓琴、李
晓刚、马占清、张正亚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李学贵、马晓琴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君、勉小燕、马红旗、田治富：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2年12月26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5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马君、勉小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90000元、利息18532.67元、罚息9080.92元、复利111.22元，合计117724.81元；二、被告马君、勉小燕还应当
支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12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
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复
利以期内未还利息370.85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马红旗、田治富对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马君、勉小燕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7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400元，合计1727元，由被告马君、勉小
燕、马红旗、田治富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
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田治富、勉梅、马君、马红旗：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2年12月26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5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田治富、勉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20000元、利息5478.21元、罚息2027.97元、复利436.92元，合计27943.1元；二、被告田治富、勉梅还应当支付
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12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
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复利以
期内未还利息1422.27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马君、马红旗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田治富、勉梅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9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400元，合计649元，由被告田治富、勉梅、马
君、马红旗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红旗、苏秀花、马君、田治富：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于 2022年12月26日作出的（2022）宁0122民初65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马红旗、苏秀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40000元、利息11845元、罚息4035.96元、复利1266.55元，合计57147.51元二、被告马红旗、苏秀花还应当支
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12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
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复利
以期内未还利息3773.08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马君、田治富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马红旗、苏秀花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4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400元，合计1014元，由被告马红旗、苏
秀花、马君、田治富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
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741号

罗忠明、罗鹏：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罗忠明、罗鹏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一立即向原告偿还垫付款59006.21元；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利息11417.7元（暂按垫付款的日利率万分之三从垫付之日
的第二日计算至2022年5月31日止，此后要求按此标准计算至代偿款结清之日止），以上两项合计70423.91元；3.判令被告二
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判令原告对被告一名下的抵押车辆（车架号LDCA13R47B2050681）具有抵押权，对
车辆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516号

李晓俊、杨涛、周艳、纪慧新：

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庆与被告李晓俊、杨涛及第三人周艳、纪慧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李晓俊、杨涛共同支
付原告股权转让款638383.84元，并支付利息15460.25元（1.以319191.92元为基数，从2021年9月1日算至2022年9月8日，按同期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为12232.48元；2.以319191.92元为基数，从2022年6月1日计算至2022年9月8日，按同期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为3227.77元），共计653844.09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等由二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范成：

本院受理原告谢跃东与被告范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506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被告范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谢跃东支付房租物业
费、暖气费60000元、违约金138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150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文学：

原告柳亮与被告刘文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424民初 152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刘文学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
性支付所欠原告柳亮建筑材料款200800元。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0424民初15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六盘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2）宁0424民初1542号

底长明、杨文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底长明、于良宏、杨文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0424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由被告底长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
还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13355.17元，合计63355.17元；并支付自2022年9月16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885%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
之日止期间的利息；二、被告于良宏、杨文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底长明追
偿；三、被告底长明、于良宏、杨文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带支付公告费2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384元，由被告底长明、于良宏、杨文学连带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穆郎牛肉面馆、马旭升:

本院受理原告王金保与被告银川市金
凤区穆郎牛肉面馆、马旭升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宁 0106民初 1359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石玉蓉：

本院受理原告董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522民初 24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石玉蓉
于本判决书生效后15日内返还原告董金借款1750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38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石玉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前来本院速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告曹伯容、曹志华、宁夏
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386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曹伯容、曹志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借款本金256338.91元、利息4747.87元，并按《个人购房担
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22年5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二、被告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曹伯容、曹志华追偿；三、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38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君：

本院受理原告李晓玲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原告要求你赔偿手机修理费、手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各项
损失共计1353元；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
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22
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皇胜、马志权：

本院受理原告黄占明与被告刘皇胜、马志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450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刘皇胜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黄占明借款本金 150000元、利息 17902.22元，并以借款本金
1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的标准支付自2022年7月14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
止的利息；二、被告马志权对被告刘皇胜的上述债务在被告刘皇胜的财产经依法强制
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被告马志权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
皇胜追偿。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45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青海：

本院受理原告新疆昌吉市夏伟货运部运输队与被告马青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4229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一、被告马青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新疆昌
吉市夏伟货运部运输队欠款 22000元，并以欠款 22000元为基数按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7%的标准支付自2022年6月10日起至款项实际
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新疆昌吉市夏伟货运部运输队其它诉
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257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喜治国、郭小燕、丁学智、宁夏欧宇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喜治国、郭小燕、丁学智及第三人宁夏欧宇商贸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喜治国、郭
小燕支付原告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车辆租金134142.78元、违约金26828.56元（违约金按照合同项下未付租金总额的20%），逾期罚息88.02元（自2022年5月10日
至2022年8月3日共计85天，以逾期金额为基数，按每日1‰计算），并支付逾期罚息至租金付清之日止、支付留购价款200元，以上共计161259.36元；2.判令丁学
智对上述款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确认原告对宁DE393挂、宁DE987挂车辆享有抵押权，并对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抵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
先受偿权；4.判令第三人宁夏欧宇商贸有限公司协助原告进行车辆宁DE393挂、宁DE987挂变更登记手续；5.判令原告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评
估费、公告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承担；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祁小安：

本院受理原告刘洋与被告祁小安、贺海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493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祁小安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刘洋借款本金19000元，并以借款本金19000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 15.4%的标准支付自 2018年 10月 11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
利息；二、驳回原告刘洋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4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保宁、王亚梅：

本院受理原告王华与被告张保宁、王亚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作出（2022）宁0104民初1346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张保宁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王华借款本金450000元，并以借款本金450000元为基数按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7%的标准支付自2022年6月30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
止的逾期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华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4民初134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954号

宁夏胜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上海中置华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胜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宁夏绿明景盛置业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795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宁夏胜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上海中置华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 51.6万元并按每年 15.2%支付其中 43万元自 2021年 12月 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上海中置华优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
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11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万玉宝：

原告韩向义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077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万玉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韩向义支付材料款 804000元，支付逾期利息 131272
元，2021年 8月 3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4.35%计付。案件受
理费 14348元，被告万玉宝负担 12650元，由原告韩向义负担 1698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万玉宝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20办公室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郭晓宁：

本院受理原告王金莲与被告郭晓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256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郭晓
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王金莲借款60000元。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25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马兵遗失宁 CD3555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640382000557，特此声明。
宁夏宝钰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 CK130挂道路运输营运证，
证号：640382002941，特此声明。
马磊遗失坐落于贺兰县朔方南街一品尚都A区 2号楼 2单
元 401室土地使用证，使用证号：20161590，特此声明。
尚自军遗失《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门诊收费票据》一张，票
据代码 64060122，票据号码：0027117850，声明作废。
宁夏华鑫金安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鑫顺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BA882（挂）道路运输证，证

号：640205070188，特此声明。
石嘴山市亿金泓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B85057重型半挂牵引
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02077928，特此声明。
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渡口村二队王兵遗失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证书代码：64050210320420032特此声明。
灵武市速腾达运销有限公司车号宁AD0700遗失道路运输
证，证号：640681005793，特此声明。
宁夏航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MNJN7K）遗失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
废。

注销公告
灵武市韶尊农牧专业合作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640181MA76088K1H），经理事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与该单位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
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之内前
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灵武市韶尊农牧专业合作社

2022年12月27日

注销公告
宁夏永犇养殖有限公司（注册

号：640122200017303），因本公司
被列入黑名单，现拟向本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永犇养殖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7日

减资公告
恒之辉工程服务（宁夏）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609952134X5）,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万元整减
少至人民币 3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恒之辉工程服务（宁夏）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7日

公告
本院于2021年9月13日依法作出（2021)宁0381破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宁夏润昌实业有限公司、宁夏润昌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宁
夏银浙印刷包装产业物流园有限公司合并重整案，并指定宁夏合天律
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为推进案件办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本院定于2023年1月12日上午9时30
分，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在钉钉平台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
会议地点为青铜峡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法庭（地点：宁夏青铜峡市银
河街13号），会议内容为核查债权、审议重整计划草案等事项。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